
高教深耕計畫第2階段使用規定

一. 114年度起，以簽案管理方式管考成效與經費。

二. 向教務處申請項目(創新教學範疇)之外，各單位辦理其他活動，
請用本年度表單。

申請：①簽案簽呈+②活動執行規劃申請表
通過：開始執行，簽到表自訂格式
結束：繳交①②+活動結案表+單據

三. 各系辦理專業競賽，沿用專業競賽申請表單。

申請：①簽案簽呈+②辦理專業競賽申請表
通過：開始執行，簽到表自訂格式
結束：繳交①②+成果表+獎項印領清冊+單據

參閱【附件1-114經費簽案表單】

參閱【附件2-專業競賽申請表、成果表、獎項印領清冊】


